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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旋轉⾨條款以維

護公正廉明
林昱梅 國立中興⼤學法律學系教
授

“ 旋轉⾨條款是建立公務員廉潔形象之管理⼿段之⼀，可適度合理化離職後

公務員之旋轉⾨移動限制及冷卻期，使之發揮防⽌利益衝突之調節功能。 ”

旋轉⾨條款之規範與功能

隨著新公共管理及⾏政任務⺠營化之浪潮，政府與⺠間公私協⼒之合作更為頻繁。為避

免公私、部⾨因⼈員及事務互相流動，⽽有利益衝突或利益輸送之疑慮，許多國家設有

限制或禁⽌旋轉⾨（revolving door）移動的機制 。所謂「旋轉⾨移動」，是指來回移

動於⾏政機關與私⼈企業間，利⽤服公職期間的資訊、網絡及影響⼒，⽽使雇主受益。

例如，美國販賣基改產品之孟⼭都公司，有多位⼈員來回於公司及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之間任職，例如1992年加入美國FDA之孟⼭都公司前法律顧問Michael Taylor起
草的基改種⼦法規有利於孟⼭都，他後來擔任的職務包含孟⼭都副執⾏⻑及美國農業部

副局⻑ 。旋轉⾨條款的設計，就是要避免這種裁判轉球員，再由球員轉裁判之不公平

現象。

有經驗之專家在公、私部⾨間流動，有助於創新、提升品質與效能，不能為了防弊⽽因

噎廢食，旋轉⾨條款正是為了避免公、私部⾨的⼈員流動，使企業獲得不公平的締約機

會或利益，⽽導致影響公共利益，所設計之調節機制。我國公務員服務法於1996年增訂
公務員旋轉⾨條款於第14條之1，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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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經理、執⾏業務之股東或顧問。此規

定的新增是為了禁⽌公務員離職後，從事與原任職務具密切關係之⾏為。離職公務員若

違反旋轉⾨條款之義務，依同法第22條之1的規定，處⼆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百萬元以下罰⾦；所得之利益沒收之。如全部或⼀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本

條增訂起因於許多公務員退休或離職後，擔任與離職前職務有利害關係之⼯作，例如公

賣局官員轉任美國菸酒公司及電信局局⻑轉任美國AT&T在台分公司職位 等利益衝突之

弊案。

公務員服務法旋轉⾨條款之合憲性
旋轉⾨條款⼤致上可分為「特定職務禁⽌」及「特定⾏為禁⽌」兩種立法模式。亦即，

在⼀定期間的冷卻期（Cooling-off Period）內，禁⽌擔任特定職務或禁⽌為特定⾏為。
我國公務員服務法採⽤「特定職務禁⽌」的模式，等於限制了離職公務員的職業選擇⾃

由。此⼀規定經司法院釋字第637號解釋宣告合憲，認為旋轉⾨條款旨在維護公務員公
正廉明之重要公益，⽬的正當；其所採取的限制⼿段與⽬的達成間，具實質關聯性，為

保護重要公益所必要，與憲法保障⼈⺠⼯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司法院釋字第637號解釋⼀併敘明，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採職務禁⽌之立法⽅式，且
違反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百萬元以下罰⾦，攸關離職公務員權益甚

鉅，宜由立法機關審酌維護公務員公正廉明之重要公益與⼈⺠選擇職業⾃由之均衡，檢

討修正。因此，公務員服務法之旋轉⾨條款雖然合憲，但因涉及離職公務員之職業⾃

由，立法者應妥善設計之。為了防⽌貪腐及利益輸送，維護公務員之公正廉明，應在兼

顧職業⾃由下，重新檢視旋轉⾨條款之立法模式及處罰條款。

維護公正廉明之旋轉⾨移動管理
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的修法⽅向，可朝向以類型化之旋轉⾨移動管理、縮⼩特定職
務禁⽌之範圍、兼採特定⾏為限制、以許可制取代全⾯性禁⽌及縮短冷卻期等⽅式思

考，以發揮旋轉⾨條款之調節功能。

特定⾏為禁⽌與特定職務禁⽌之立法例，並非處於互斥或擇⼀關係。針對政務官或有實

質影響⼒之⾼階主管或副主管，可保留特定職務禁⽌之原則性規範，例外容許個案申請

許可之可能性。對於事務官的部分，得採報備制或登錄制，或僅採特定⾏為禁⽌之管理

模式。基於法律明確性原則，旋轉⾨條款中之「職務直接相關」，得加以類型化，以例

⽰之⽅式增加其明確性；但某些部分，則應降低其嚴格性。

為使旋轉⾨移動透明化，防⽌貪腐，可建立登錄機制並予以適度之資訊揭露，導入程序

外不得任意接觸及利益衝突迴避的機制。例如，禁⽌由受雇於企業的離職公務員與原⾏

政部⾨接洽或程序外接觸之⾏為。針對較易發⽣旋轉⾨移動的領域，例如⼯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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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等，可透過特別規定加嚴管理，將冷卻期加⻑、併⽤限制特定職務及特定⾏為之立

法模式。

⾄於違反旋轉⾨條款之處罰，基於刑法謙抑原則及刑罰最後⼿段性，宜參考公職⼈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之制裁規範，按情節輕重處以罰鍰，以符合比例原則。若採⾏政罰之制裁

⼿段，對於違反者處以罰鍰，得適⽤⾏政罰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於所得利益範圍內酌
量加重罰鍰，並有依同法第14條共同處罰或第15條對法⼈董事或有代表權之⼈併同處罰
之可能性。為使企業獲得不正利益⽽故意違反旋轉⾨條款者，仍可保留刑事責任之可能

性。

旋轉⾨移動之管理模式，不限於特定職務或⾏為之限制。若離職公務員違反旋轉⾨條

款，⽽促成所屬企業與公部⾨簽約者，亦得明定其契約之效⼒，例如⼀旦確認違規事

實，契約歸於無效，所領取之交易⾦額必須返還等。

公私⼈⼒交流下重塑公正廉明之公務員形象
促進公私⼈才交流，引進創新效率思維，進⽤管道彈性多元，是公務⼈⼒發展之趨勢。

在司法院⼤法官諸多解釋打破特別權⼒關係之桎梏，正視公務員基本權主體⾝分之同

時，也應逐步合理化基於公務員⾝分衍⽣之義務，更有效地建立公正廉明的公部⾨形

象。旋轉⾨條款是建立公務員廉潔形象之管理⼿段之⼀，可適度合理化離職後公務員之

旋轉⾨移動限制及冷卻期，使之發揮防⽌利益衝突之調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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